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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試院第 14 屆第 10 次會議紀錄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14 年 2 月 27 日上午 9 時 30 分

地點：本院傳賢樓 10 樓會議室

出席者：周弘憲 許舒翔 邱文彥 王秀紅 伊萬•納威

黃東益 呂秋慧 鄧家基 劉孟奇 施能傑 蔡秀涓

列席者：劉建忻 鄭中平 劉約蘭 張秋元 陳佳慧 許秀春

主 席：周弘憲

秘書長：劉建忻 紀 錄：朱琇瑜

壹、報告事項

一、宣讀本屆第9次會議紀錄。

決定：1.書面報告第 4 案，委員意見：「說明警察人員升

官考試……」修正為：「說明警察人員升官等考

試……」。銓敘部報告，委員意見：「4.基金管

理 會 …… 」 修 正 為 ： 「 4. 基 金 管 理 委 員

會……」。

2.確定。

二、會議決議事項執行之情形

（一）第 8 次會議，考選部函陳公務人員考試增列需用名額處

理要點修正草案一案，經決議：「1.照部擬及本院法規

委員會意見通過。2.會議紀錄同時確定。」紀錄在卷。

業於中華民國 114 年 2 月 17 日函復考選部。

決定：洽悉。

（二）第 8 次會議，考選部函請准舉辦 114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

試警察人員、一般警察人員、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

人員、移民行政人員考試及 114 年特種考試退除役軍人

轉任公務人員考試，並請同意組設典試委員會辦理典試

事宜及核提典試委員長一案，經決議：「1.照案通過，

請黃委員東益擔任本考試典試委員長。2.會議紀錄同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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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定。」紀錄在卷。業於中華民國 114 年 2 月 17 日呈請

特派，另函復考選部。

決定：洽悉。

三、書面報告

考選部函陳 113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官考試典試及試

務辦理情形及關係文件，請核備一案。

決定：准予核備。

四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業務報告（蔡主任委員秀涓報

告）：本會近 5 年審議保障事件之統計分析

委員意見：

1.司法院釋字第 785 號解釋後，保障事件得提起行政訴訟

之範圍與類型更趨多元，請保訓會說明職場霸凌及再申

訴事件提起行政訴訟之件數、112 年行政法院撤銷保訓

會決定之案件態樣、原因及保訓會後續相應處理情形。

另詢問，提起再審議之案件數、保障事件審議處理時限

。（呂委員秋慧、黃委員東益、邱委員文彥、王委員秀

紅）

2.關於保障事件之救濟標的，請保訓會說明機關對於行政

處分及管理措施之判斷原則；考績乙等、獎懲等救濟途

徑由申訴改為復審之緣由；112 年 1 月 1 日施行之公務

人員保障法第 23 條修正條文就加班補償方式訂定層級

化規範，迄今有無受理新法施行後未補休完畢之加班時

數所衍生之保障事件。(呂委員秋慧、黃委員東益、王

委員秀紅）

3.有關性平及職場霸凌事件，實務態樣不一，未來宜作更

細緻分析，至其申訴管道、如何防治與處理，建議可透

過院際或權責機關相互溝通討論建立合宜機制，並加強

教育訓練與宣導。（邱委員文彥、伊萬•納威委員、王

委員秀紅）

4.保障事件統計資料之呈現，除絕對數字外，建議將母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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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數納為分母計算，俾分析不同統計標的間之實質差異

；並請就案例態樣、所涉對象身分、行政法院維持或撤

銷保訓會決定之原因及後續影響等進一步分析，以利精

進相關作為及日後教育訓練參考。（黃委員東益、伊萬

•納威委員、王委員秀紅）

5.肯定保訓會審議保障救濟案件的嚴謹與效率。保障事件

數可視為判斷文官體系穩定性的關鍵指標之一，然目前

件數偏低，似未反映實際不公狀況，需留意是否因管理

者或職場環境給予當事人無形壓力。公務體系中存有不

少會影響公務人員權益的因子，如主管調任非主管、依

法執行職務而涉訟等，隨著公務人員更勇於發聲保障自

身權益，保障救濟案件恐逐年增多，保訓會應及時檢視

案件審決效率與人力負荷，或善加思考「簡易法庭」之

概念，以維護審議品質與效率。（鄧委員家基）

6.保障事件救濟已是保障文官權益的末端，建請研議建置

前端預防性文官權益保障作法，捍衛公務人員尊嚴；對

於不合理之辦公與管理規定，應主動結合銓敘部及行政

院人事行政總處等相關人事主管機關，研議改善，積極

改革，建立健康正向的文官體制。（鄧委員家基）

7.對於提出救濟之公務人員，宜建立關懷機制，除現行員

工協助方案（EAP），亦可考量由專責單位承辦員工協

助事宜；另請評估設立公務人員權益保障服務專線之可

行性，以期發揮「覺察、表達、及時尋求支援」的功能

，讓實際權益不公狀況，即時呈現並獲得舒緩解決。（

伊萬•納威委員、鄧委員家基）

8.建請保訓會在下次相關業務報告中，具體回應有關建議

事項之業務改善創新的規劃。（鄧委員家基）

許副院長舒翔：建議保訓會於報告結語，補充說明精進保障

法制未來可能面臨的挑戰、困境與解決方法等。

蔡主任委員秀涓、施部長能傑補充報告：對委員詢問事項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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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說明，相關建議將納入未來審酌辦理。

決定：本案洽悉；副院長及委員意見請保訓會參考。

五、臨時報告（無）

貳、討論事項

一、考選部函請准舉辦 114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

通考試，並請同意組設典試委員會辦理典試事宜及核提典

試委員長一案，請討論。

決議：1.照案通過，請許副院長舒翔擔任本考試典試委員長。

2.會議紀錄同時確定。

二、考選部函請准舉辦 114 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

考試醫師中醫師考試分階段考試（第二階段考試），並請

同意組設典試委員會辦理典試事宜及核提典試委員長一案

，請討論。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請王委員秀紅擔任本考試典試委員長。

參、臨時動議

一、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提：113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

人員及離島地區公務人員考試解除聘用口試委員 1 名名單

一案，請討論。

決議：照名單通過。

二、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提：113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

人員及離島地區公務人員考試第 7 次增聘口試委員 2 名名

單一案，請討論。

決議：照名單通過。

散會：上午 10 時 46 分

主 席 周 弘 憲


